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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印發 

 

院總第 1016 號 委員 提案第 2660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宜瑾、賴品妤、沈發惠、林楚茵、吳思瑤等 19 人

，有鑑於整體職場環境有關勞動事務變化速度之快，且勞動

人權及勞動權益內容具有相當之專業性、複雜性。是故，為

強化中央主管機關以及勞工主管機關，對於建教生權益保障

事項進行調查之密度、建教合作審議小組之角色，以及完備

勞動人權及勞動權益手冊之內容，並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所揭示平等與不歧視之規定。爰擬具「高級中等學校建

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條文係每二年就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進行調查，致部分建教合作類型之監管密度恐有

不足之虞，為提升建教生勞動權益，並使中央主管機關有效積極掌握建教合作實務之動態

，將定期調查期間縮短至一年。（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 

二、現行建教合作審議小組之組成，尚欠缺主管機關代表以及勞工主管機關代表參與。然建教

合作事務，與主管機關及勞工主管機關，分別就未來國家職業教育方向之發展規劃與其勞

動權益之監管具有緊密之關聯性。是故，為強化主管機關以及勞工主管機關於審議小組之

角色，並參考其他法制體例，將主管機關及勞工主管機關納入審議小組。（修正條文第九

條第一項） 

三、建教合作審議小組所審查之標的，除職業技能、輔導、訓練等事項外，亦多涉及複雜之法

律關係，以及建教生之勞動權益等相關事務。是故，為使審議小組於審議時得以嚴加把關

，就審議小組專家學者之積極資格，應有至少一名具備勞動專長，以確保建教生之勞動權

益。（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二項） 

四、考量勞動人權及勞動權益手冊所述之內容、事項，具有相當之可能於建教生參與建教合作

計畫中所遇，復考量勞動人權及勞動權益內容具專業性、複雜性，尤以近年整體職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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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勞動事項變化速度之快。是故，強化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角色，並定期通盤檢討以順利

因應整體職場之變遷，以完備建教生職前勞動教育之內容。（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三項） 

五、為落實聯合國二○○六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所揭示之意旨，並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平等且有效之法律保護，使其不受基於

任何原因之歧視。是故，將第一項涉及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意涵之「殘廢」用語修正為「失

能」。（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提案人：林宜瑾  賴品妤  沈發惠  林楚茵  吳思瑤   

連署人：范 雲  賴惠員  蘇巧慧  楊 曜  羅致政  

王美惠  周春米  洪申翰  羅美玲  莊競程  

湯蕙禎  吳玉琴  陳秀寳  邱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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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

勞工主管機關每年針對本法

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進

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告。 

前項調查，必要時得委

託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辦理

。 

第一項調查結果應為各

級主管機關作為訂定建教合

作政策及選定建教合作機構

行業類別之參考。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

勞工主管機關每二年針對本

法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

進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告

。 

前項調查，必要時得委

託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辦理

。 

第一項調查結果應為各

級主管機關作為訂定建教合

作政策及選定建教合作機構

行業類別之參考。 

一、依第五條之規定，建教合

作分為輪調式、階梯式、實

習式，然如以每二年就建教

生權益保障事項進行調查，

致部分建教合作類型之監管

密度恐有不足之虞，為提升

建教生勞動權益，並使中央

主管機關有效積極掌握建教

合作實務之動態，將定期調

查期間縮短至一年，爰修正

第一項。 

二、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第九條 為審議前條申請案，

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業界代表、

工會團體代表、教師組織代

表、青少年團體代表、學校

代表、家長團體代表、主管

機關、勞工主管機關代表十

五人至二十五人組成建教合

作審議小組審議之；並得視

業務需要組成專家小組，至

建教合作機構辦理現場評估

。 

前項委員應包含至少一

名勞動專長之學者專家，且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建教合作審議小

組、專家小組委員之組成與

運作、審議程序、建教合作

機構評估之項目與基準、成

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檢

討建教合作機構行業類別。 

 

第九條 為審議前條申請案，

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

社會人士、業界代表、工會

團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

青少年團體代表、學校代表

及家長團體代表十五人至二

十五人組成建教合作審議小

組審議之；並得視業務需要

組成專家小組，至建教合作

機構辦理現場評估。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建教合作審議小

組、專家小組委員之組成與

運作、審議程序、建教合作

機構評估之項目與基準、成

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檢

討建教合作機構行業類別。 

一、現行建教合作審議小組之

組成，有學者專家、社會公

正人士、業界代表、工會團

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青

少年團體代表、學校代表、

家長團體代表，惟尚欠缺主

管機關代表以及勞工主管機

關代表參與。然建教合作事

務，與主管機關及勞工主管

機關，分別就未來國家就職

業教育方向之發展規劃與其

勞動權益之監管具有緊密之

關聯性。是故，為強化主管

機關以及勞工主管機關於審

議小組之角色，並參考其他

法制體例，爰修正第一項。 

二、建教合作審議小組所審查

之標的，除職業技能、輔導

、訓練等事項外，亦多涉及

複雜之法律關係，以及建教

生之勞動權益等相關事務。

是故，為使審議小組於審議

時得以嚴加把關，就審議小

組專家學者之積極資格，應

有至少一名具備勞動專長，

以確保建教生之勞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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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正第二項。 

三、第三項、第四項未修正。 

第十一條 學校於建教生進入

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訓練前，應完成下列事項： 

一、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

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科

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

、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

益等相關知能。 

二、邀請建教合作機構共同

舉辦說明會，向建教生與

其家長說明受訓之內容及

建教生受訓期間之權利義

務。 

前項第一款基礎或職前

訓練之最低時數，由中央主

管機關依建教合作辦理方式

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

央勞工主管機關編定勞動人

權及勞動權益手冊，並就其

內容及編製定期檢討，以提

供學校實施基礎或職前訓練

。必要時，得委託團體、事

業、政府機關（構）或學術

單位辦理。 

第十一條 學校於建教生進入

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訓練前，應完成下列事項： 

一、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

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科

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

、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

益等相關知能。 

二、邀請建教合作機構共同

舉辦說明會，向建教生與

其家長說明受訓之內容及

建教生受訓期間之權利義

務。 

前項第一款基礎或職前

訓練之最低時數，由中央主

管機關依建教合作辦理方式

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定勞

動人權及勞動權益手冊，提

供學校實施基礎或職前訓練

。 

一、第一項、第二項未修正。 

二、考量勞動人權及勞動權益

手冊所述之內容、事項，具

有相當之可能於建教生參與

建教合作計畫中所遇，復考

量勞動人權及勞動權益內容

具有相當之專業性、複雜性

，尤以近年整體職場環境有

關勞動事項變化速度之快。

是故，為完備建教生職前勞

動教育之內容，並定期通盤

檢討以順利因應整體職場之

變遷，爰修正第三項。 

第二十五條 建教生從事訓練

活動時發生災害而致死亡、

失能、傷害或疾病時，建教

合作機構應準用勞動基準法

第七章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予

以補償。 

前項補償金額所採計算

基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

所定基本工資之數額。 

第一項建教生未加入勞

工保險者，準用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有關未加入勞工保

險之勞工規定予以補助。 

學校應主動協助建教生

依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請求補

償或申請補助。 

第二十五條 建教生從事訓練

活動時發生災害而致死亡、

殘廢、傷害或疾病時，建教

合作機構應準用勞動基準法

第七章職業災害補償規定予

以補償。 

前項補償金額所採計算

基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

所定基本工資之數額。 

第一項建教生未加入勞

工保險者，準用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有關未加入勞工保

險之勞工規定予以補助。 

學校應主動協助建教生

依第一項或前項規定請求補

償或申請補助。 

一、為落實聯合國二○○六年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所

揭示之意旨，並保障身心障

礙者獲得平等且有效之法律

保護，使其不受基於任何原

因之歧視。是故，將第一項

涉及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意涵

之「殘廢」用語修正為「失

能」，爰修正第一項。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